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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39号令）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批准，决定出让庆自然出字〔2026〕01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庆自然资告字〔2026〕10号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备注：1.出让地块具体规划指标以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规划条

件为准，土地准确面积以正式出具的测

绘成果为准，出让地块具体情况详见出

让文件（地块起叫价不含契税、印花税）。

2.地块不得用于建设别墅、“私家

庄园”等。

二、竞买人资格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者外，均可申请参加。不接受自然人

参与竞买。竞买人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时，须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

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

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2.禁止目前在安庆市城区范围内

尚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企业申请竞买。

三、出让方式

拍卖。至报名截止，如有3家以

上（含3家）报名，按期拍卖；如有2家

报名，转为现场竞价；不足2家报名，

转为挂牌。

四、竞买约定

1.提交竞买申请前，竞买申请人应

对出让宗地进行实地踏勘，全面了解出

让文件和宗地现状；对出让文件和宗地

现状有疑问的，应在竞买申请前向安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书面提出。

2.竞买申请人一旦提出竞买申

请，即视为对出让文件内容清楚并自

愿受其约束，对宗地现状无异议。竞

买申请人竞得出让宗地后，不得以该

宗地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议对成交

结果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提出抗辩。

五、竞买登记

1.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出让文件。竞买人可于2026年

6月 12日至2026年6月29日到安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天柱山西路

201号）领取出让文件。

2.竞买人申请办理竞买登记前须

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缴纳到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

申请人凭银行进账单到安庆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换取竞买保证金收据，

再凭竞买保证金收据到安庆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主楼3003室申请竞买，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再受理(竞

买保证金缴纳时间以实际到账为准)。

采取拍卖（或现场竞价）方式出

让地块，申请人应于2026年6月29日

11:30前到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提交书面申请，竞买保证金缴纳的截

止时间为2026年 6月29日 11:30前。

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26年 6月29日 17：30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如不足2家报名，则转为挂牌方

式出让。采取挂牌方式出让地块，申

请人应于2026年 7月 7日 11:30前到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

申请，竞买保证金缴纳的截止时间为

2026年7月7日11:30前。经审查，申

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6

年7月7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时间和地点

1.拍卖（或现场竞价）日期：2026

年7月 1日9:30。具体时点由拍卖主

持人根据现场情况调整。

2.挂牌日期：2026年6月29日至

2026年7月9日，接受挂牌报价时间

为上午8:30-11：30、下午3：00-5：00。

挂牌起始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

午11：30;挂牌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

9日9：30止。

3.出让活动地点：安庆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龙山路213号）。

七、特别说明

1.竞得人在地块内须配建：社区

养老服务用房一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350平方米；文化活动站中心一处，建

筑面积不少于250平方米。以上建筑

竣工验收合格后，不动产权无偿移交

给大观区人民政府。

2.用地规划指标要求以规划条件

及相关要求为准。

3.竞得人须在土地成交后10个工

作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未签订的，视

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竞买保证金

不予返还。竞得人可在签订出让合

同后 1 个月内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

款，也可分期付款。如分期付款，竞

得人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1个月内

付至土地出让金总额的50%（含竞买

保证金），6个月内付清余款。竞得人

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土地出让

金时，应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金

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

向出让人支付利息。

4.竞得人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后2个月内，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申报规划建筑设计方案，并在方案批

准后3个月内开工建设（最迟不得超

过交地后一年），开工建设后1年半内

竣工（主体结构封顶）。

5.自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90天

内交地，由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会同

大观区政府向竞得人办理土地现状

（无权属纠纷、现状标高）交付手续，

签订交地确认书。

八、其他事项

1.本次出让不接受电话、传真、邮

寄及口头竞买申请。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采用增价方式，并设有保留底价，没

有达到保留底价的，不予成交。达到

或超过保留底价的，按照价高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

3.竞买人在参加竞买活动时，应

至少有一次有效报价，否则，竞买保

证金不予退回。初次报价应大于或

等于起叫价。

4.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文

件，以出让文件载明为准。

5.根据《关于印发安庆市公共资

源交易“打招呼”登记报告制度的通

知》（宜公管〔2025〕49号）要求，在成

交结果公示时同步发布《关于征集违

规插手、干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问题

线索的公告》。

九、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①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竞

买咨询）

联 系 人 ：张 启 超 13966985868

李亚丽 13685566755

监督单位：所有者权益和开发利

用科 0556-5186053

②安庆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地

块咨询）

联系人：王益飞 18956986669

2.竞买保证金账户(土地出让金另

缴至约定账户）

账户名称：安庆市国土空间生态

保护修复和整治中心

开 户 行：徽商银行安庆寿庆支行

账号：225006007701000002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6月5日

地块编号

庆自然出字〔2026〕012号

宗地号

340803014009GB00086W

00000000

土地位置

位于大观区。东至月亮城小区，西至市福利

厂宿舍，南至太平寺街，北至毛毯厂宿舍。

土地面积

(㎡）

14479.57（合21.72亩）

土地用途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3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出让年限(年)

70

起叫价（万元）

652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0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39号令）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安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出让庆自然出字〔2026〕01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庆自然资告字〔2026〕9号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备注：出让地块具体规划指标以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规

划条件为准，土地准确面积以正式出

具的测绘成果为准，出让地块具体情

况详见出让文件（地块起叫价不含契

税、印花税）。

二、竞买人资格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者外，均可申请参加。不接受自然人

参与竞买。

2.禁止目前在安庆市城区范围内

尚拖欠土地出让金的申请竞买。

三、出让方式

挂牌。

四、竞买约定

1.提交竞买申请前，竞买申请人

应对出让宗地进行实地踏勘，全面了

解出让文件和宗地现状；对出让文件

和宗地现状有疑问的，应在竞买申请

前向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书面

提出。

2.竞买申请人一旦提出竞买申

请，即视为对出让文件内容清楚并

自愿受其约束，对宗地现状无异

议。竞买申请人竞得出让宗地后，

不得以该宗地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

议对成交结果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

提出抗辩。

五、竞买登记

1.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出让文件。竞买人可于2026年

6月10日至2026年7月6日到安庆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天柱山西路201

号）领取出让文件。

2.竞买人申请办理竞买登记前须

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缴纳到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

申请人凭银行进账单到安庆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换取竞买保证金收据，

再凭竞买保证金收据到安庆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主楼 3003 室申请竞

买，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再受

理(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以实际到账

为准)。

申请人应于2026年7月6日11:30

前到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

书面申请，竞买保证金缴纳的截止时

间为2026年7月6日11:30前（以实际

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6年7月6日

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时间和地点

挂牌日期: 2026 年 6 月 25 日至

2026年7月8日，

挂牌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

3：00-5：00。

挂牌截止时间：2026年7月8日

上午10:30。

挂牌地点：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龙山路213号）。

七、特别说明

1.竟得人在地块内开发建设的

商品房须按市政府有关规定参与房

票安置，按规定应落实现房销售相

关政策。

2.用地规划指标要求以出具的规

划条件通知书及相关要求为准，不得

用于建设别墅、“私家庄园”等。

3.该地块可试点立体生态住宅，

若试点立体生态住宅按照《安庆市

立体生态住宅试点工作方案(试行)》

执行。

4.地块规划建设应满足住建部门

对海绵城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

的有关要求，及人防部门对人防工程

建设的有关要求。

5.竞得人须在土地成交后10个工

作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未签订的，视

为竞得人放弃竟得资格，竟买保证金

不予返还。竞得人可在签订出让合

同后 1 个月内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

款，也可分期付款。如分期付款，竟

得人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1个月内

付至土地出让金总额的50%(含竟买

保证金)，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12个月

内付清余款。竞得人提前申请商品

房预售的，须在批准预售前付清全部

土地成交价款。竞得人在支付第二

期及以后各期土地出让金时，应按照

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金之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向出

让人支付利息。

6.竞得人须在规划建筑设计方案

批准后3个月内开工建设(最迟不超

过交地后一年)，并在开工建设后3年

内竣工(主体结构封顶)。

7.自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120天

内交地，由市土储中心会同迎江区政

府向竞得人办理净地(无权属纠纷、无

地上建筑物及附属物、现状标高)交付

手续，签订交地确认书。

八、其他事项

1.本次出让不接受电话、传真、邮

寄及口头竞买申请。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采用增价方式，并设有保留底价，没

有达到保留底价的，不予成交。达到

或超过保留底价的，按照价高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

3.竞买人在参加竞买活动时，应

至少有一次有效报价，否则，竞买保

证金不予退回。初次报价应大于或

等于起叫价。

4.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文

件，以出让文件载明为准。

5.根据《关于印发安庆市公共资

源交易“打招呼”登记报告制度的通

知》（宜公管〔2025〕49号）要求，在成

交结果公示时同步发布《关于征集违

规插手、干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问题

线索的公告》。

九、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①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竞

买咨询）

联 系 人 ：张 启 超 13966985868

李亚丽 13685566755

②安庆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地

块咨询）

联系人：韩秋冬 18956960255

③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

督单位）

所 有 者 权 益 和 开 发 利 用 科

0556-5186053

2.竞买保证金账户(土地出让金另

缴至约定账户）

账户名称：安庆市国土空间生态

保护修复和整治中心

开 户 行：徽商银行安庆寿庆支行

账号：225006007701000002

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6月5日

地块编号

庆自然出字〔2026〕011号

不动产单元号

340803022005GB00070W

00000000

土地位置

位于迎江区。东至油港路，西至绿化带，南

至 YJ06 单元2602 地块，北至华中东路。

土地面积(㎡）

43811.46（合65.72亩）

规划用地性质

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容积率≤1.5

建筑密度

≤32%

绿地率

≥30%

出让年限(年)

70

起叫价（万元）

1710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420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中国人权
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
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
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
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
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
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
方位提升。

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
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
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
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

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
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
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
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
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
估，形成了评估报告。

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
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
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

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
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
实的物质基础。

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健全人民当家
作主制度体系，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
主渠道，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
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加强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报告强调，中国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编纂生态环
境法典，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新阶段。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权利得到有
效保障。

报告说，中国平等保障各类群体权
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群众宗
教信仰，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进
各类群体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
行使民主权利、平等享有现代化发展成
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得
到更好保障。

报告称，中国广泛开展人权教育与
培训，深入推进人权研究。积极开展人
权宣传和知识普及，全社会尊重和保障
人权意识有效提升。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
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记者
冯家顺）记者6月5日从最高人民法
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全国法院
2025年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介
绍，人民法院2025年审结涉污染防治
案件4906件，最高法与生态环境部等
联合开展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
作假、涉机动车环境监管、非法倾倒
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全要
素、全环节、全链条”惩治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违法犯罪。浙江法院对非
法排放废盐酸污染湖泊的涉案企业
及10名责任人员定罪判刑，判令赔偿
修复费用等4.8亿元。

同时，人民法院严惩危害珍贵濒

危动植物及其栖息地违法犯罪，审结
涉生态保护案件2.3万件。最高法与
公安部、国家林草局等联合开展整治
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发布涉
鸟类保护刑事典型案例。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
忠梅介绍，截至2025年12月，全国共
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
2500余个，1700余家法院实行生态环
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
理，专业化审判网络日益完善。

当天，最高法还发布了《中国环境
资源审判（2025）》《中国环境司法发展
报告（2025年）》，以及10件典型案例，
涉及利用无人机“坠箭”非法狩猎、非
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非法倾倒磷
石膏污染长江生态环境等，集中反映
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

2025年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


